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工作制度

第一条 本所党支部由全体党员组成，党支部的工作指导思想和目标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本所的政治思想建设，促进本所员工政治思想素质的提高。

第二条 本所党支部按党章的规定和本所的实际情况选举产生支部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支部书记、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组织委员。

第三条 本所党员必须按照党章的要求履行各项义务，按时交纳党费，积极参加组织活动。

第四条 本所党员、预备党员应在入所后三个月内主动将组织关系转入本所党支部。因特殊原因暂时无法转入的，应当列席本所党支部的各项组织活动。

第五条 本所党员应当积极参加政治思想学习，提高整体素质。党支部根据本所实际情况，不定期组织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时事政治的学习，使全体党员认清形势，不断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第六条 党支部应当带头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教育，配合司法局每年开展的律师执业纪律教育，每年召开2—3次纪律作风整顿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七条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抓好党支部的自身建设，明确分工，完善各项制度；做好新党员的培养发展工作，指定专人进行培养和教育，通过考察考核，把本所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

第八条 积极发动本所律师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第九条 加强本所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定期组织、安排党员或者非党员参加政治思想学习活动，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律师事务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十条 本制度自本所党支部成立之日起正式实施。

